浙律协〔2018〕29号
关于举办“第八届浙江律师论坛”的通知

各市律师协会，义乌市律师协会，省律协常务理事：

根据年度工作安排，决定于2018年9月1日至2日举办以“打造最佳营商环境与法律服务”为主题的第八届浙江律师论坛。本届论坛在浙江省司法厅与丽水市人民政府支持下，由浙江省律师协会主办，丽水市律师协会承办。现将论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论坛时间

论坛时间：9月1日至2日上午  为期一天半

报到时间：8月31日下午14：00-19：00

二、论坛地点

丽水东方文廷酒店

地址：丽水市莲都区人民街688号

电话：0578-2318888

三、参会人员

（一）省律协常务理事；

（二）省律协各专业委员会负责人；

（三）各市律协会长、分管业务副会长、秘书长；

（四）论坛获奖论文作者（合著作者自行协商确定其中一人参会）；

（五）各市律师代表:

杭州40人   宁波15人   温州13人    湖州5人

嘉兴7人    绍兴10人   金华12人（含义乌3人）

衢州5人    舟山5人    台州7人     丽水15人

 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省律协将从本届论坛获奖论文中选取15篇优秀论文参加第十六届华东律师论坛。
（二）请各市律协做好参会人员（一）（三）（五）的组织报名工作，填妥报名回执表（见附件），于8月22日下午17:00前以电子邮件或传真形式回传至专业委员会工作部邮箱zwh87755601@163.com；参会人员（二）（四）由省律协通知。

（三）律师参加本届论坛，可折抵年度继续教育课时。

（四）除正式代表外，其他参会人员住宿费自理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常璐璐  陈路路  严泽君

电  话：0571-87755077  0571-87755601

传  真：0571-87755608

附件：“第八届浙江律师论坛”参会人员报名回执表

浙江省律师协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8月16日
附件：
“第八届浙江律师论坛”参会人员报名回执表

	姓  名
	性别
	单位及职务
	手  机
	31日晚是否
	身份类别（请打√）
	备注

	
	
	
	
	用餐
	住宿
	省律协常务理事
	省律协业指委成员
	地市律

协会长、秘书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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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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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8月31日晚是否用餐、住宿务必明确；

2.会议安排两人一间，如需单间，则需自付一半房费；

3.会务组不安排随行人员的住宿，但需和随行人员合住的，请注明。

	抄报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，省民政厅社管局，省司法厅，马柏伟厅长、朱晓晔副厅长。
抄送：本会名誉会长、顾问、会长、副会长、常务理事。

 发：省律协各部（室）。

	 浙江省律师协会研究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8月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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